
嘉兴职业技术学院
2015年小食堂租赁经营第二次招标公告
学院小食堂原经营合同期限已满，学院决定采取公开招标的办法确定委托经营单位，招标工作委托嘉兴市博大后勤服务有限公司组织进行。2015年7月28日，我院曾就小食堂租赁经营招标发布公告，并于2015年8月5日进行了开标。在投标资格审核时发现，不满足公开开标有关规定的基本要求。经商议，学院决定第二次发布招标公告，重新开展新一轮租赁经营招标，现公告如下。
一、投标人的资格条件 
1、投标单位应具备的条件；
(1) 2015年度工商登记在册的专业餐饮业经营服务的企业；
(2)企业应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，工商注册资金人民币50万元及以上；

(3)企业有较强的餐饮服务与经营管理能力，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.

(4)小餐厅经营必须是投标单位直接经营与管理。

二、报名及领取标书时的要求
参与竞标的企业，在报名时，须提供加盖投标企业公章的以下材料：
（1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《营业执照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（2）税务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（3）卫生管理部门颁发的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（4）投标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（5）企业法人委托代理人投标的，必须具有有效的委托书。

（6）缴纳投标保证金10000元（银行转账凭据）。账户户名:嘉兴市博大后勤服务有限公司，开户银行:浙江嘉兴交通银行分行业务部，银行帐号:334601000018000080769
三、领取标书时间：
领取标书时间： 2015年8月7日（上午8：30——下午17:00）。
注：超过下午17：00后视为逾期报名，将不予受理。
四、投标与开标时间
投标人应于2015年8月10日下午17:00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交到嘉兴市博大后勤服务有限公司2楼办公室，逾期送达作废标处理。2015年8月11日上午9：00组织开标。
五、咨询联系方式：0573-89978298      张老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嘉兴市博大后勤服务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
